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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组织机构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管理办法

（2021 年 9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251 号公布

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管理，实现

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的归集、协同、共享和应用，提

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，根据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内

蒙古自治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国务院有关

规定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的赋码、信息传输、信息校核、数据库建设与维护、信息共

享、信息应用服务及其监督管理等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组织机构是指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以及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依法设立的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和个

体工商户。

本办法所称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是指由登记管理部

门赋予组织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、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。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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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按照国家标准设计为十八位，包括

登记管理部门代码、机构类别代码、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、

主体标识码和校验码五个部分。

第三条 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管理应当遵循合法、安

全、及时和共享的原则。

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建立组织机构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协调机制，协同解决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会同有关部门实现以组织机构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为主体标识的公共信用信息关联互通，推动组织

机构公共信用信息共享。

第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区组织

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管理工作，制定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信息传输、共享等标准，完善、运行和维护组织机构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信息数据系统，校核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

息，对赋码和回传信息进行监测评估，为政府及其部门、企业等

主体提供信息服务。

第六条 登记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

息采集、归集、实时赋码、信息回传，建立和完善本系统数据库。

本办法所称登记管理部门，是指机构编制、市场监督管理、

民政、司法行政、农牧、宗教事务、工会等有组织机构赋码权或

者负责代码信息归集的部门。

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

X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本办法所称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，是指登记管理

部门为组织机构登记赋码时采集的信息。

第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伪造、冒用、转让、出租组织

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第八条 申请设立组织机构时，由登记管理部门赋予组织机

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第九条 登记管理部门在组织机构登记、变更、注销时应当

将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上传至相应的自治区登记管

理部门；自治区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在二个工作日内将组织机构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传至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

第十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收到组织机构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后，应当在二个工作日内完成重码、错码

校核、信息归集等相关工作。

第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校核后发现

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存在重码、错码等情形，应当在当日

通知自治区登记管理部门，自治区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通知

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予以纠正，并传至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。

第十二条 一个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只能赋予一个

组织机构，一个组织机构只能拥有唯一的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。组织机构在存续期间基本信息发生任何变化，其组织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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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保持不变。

第十三条 组织机构注销后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应当将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永久留存，确保可追

溯可查询。

第十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自

治区登记管理部门建立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重码、错码核

查和信息共享机制，定期通报赋码和信息回传情况。

第十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完善和

维护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，保障组织机构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信息准确、有效、安全。

第十六条 登记管理部门应当做好赋码、信息采集等相关工

作，及时纠正重码、错码信息，未实时赋码或者未采集、归集、

纠正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的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，予以通报。

第十七条 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应当纳入自治

区政务数据资源体系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同自治区政务数据资

源管理部门完善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共享制度，通过

信息共享平台与政府及其部门实时共享信息、协同监管，实现业

务联动。

第十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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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数据的应用标准研究，统一数据标

准和平台服务接口，分析组织机构的分布情况、行业特点、经济

类型等内容，为政府及其部门决策提供数据支持，为企业发展和

群众办事提供便利。

第十九条 政府及其部门建立的业务服务、管理系统，应当

将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作为组织机构查询、行政许可、业

务统计、社会信用等应用的主体标识，并将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信息作为系统整合、数据共享、业务协同的基础数据。

第二十条 登记管理部门应当推动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在电子政务、电子商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应用，为优化营

商环境提供支持服务。

第二十一条 组织机构在政府部门及金融、电信、交通、教

育、医疗机构等单位办理相关业务时，依法需要出具身份证明的，

办理单位应当查验其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。

政府部门在开展管理和服务工作中，涉及组织机构身份标识

的，应当采用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已

经作出具体处罚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三条 伪造、冒用、转让、出租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，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警告，并

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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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登记管理

部门的工作人员未履行本办法规定的职责，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

玩忽职守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

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